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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惱羞襲擊記者 粗暴干涉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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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15歲少女去年

十．一前夕，在天水圍張貼文宣

海報現場被搜出製造汽油彈的原料，

她承認一項管有適合並擬作非法用途工具

罪，昨日在屯門法院少年庭被判12個月感化。

裁判官水佳麗判刑時稱，「理解」近期「社會

運動」對青少年構成衝擊，「感同身受」；一

名中年男清潔工在去年8月5日煽暴派鼓動

「三罷」期間，阻擋防暴警追捕一名少年，昨

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判刑時，裁判官黃國輝

指，控罪雖然嚴重，一般可判囚，惟考慮到被

告定罪「已被還柙多日」，決定給予被告機

會，判他履行160小時社會服務令。法律界批

評有關判決無阻嚇力，變相縱暴（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點新聞記者昨日上
午在立法會公眾採訪區詢問攬炒派公民黨議員陳淑
莊是否會申領特區政府一萬元派糖時，陳淑莊避而
不答發爛渣，在記者追問後更惱羞成怒，粗暴大力
拉扯點新聞記者脖頸上的立法會記者證，將其從一
處扯拽到另一處。有關記者昨日已去瑪麗醫院驗傷
及報警。點新聞強烈譴責陳淑莊粗暴干涉新聞採訪
自由、粗暴對待記者，保留進一步追究其責任的權
利，並強調絕不會向暴力低頭。新聞聯亦發表聲
明，譴責陳淑莊所為。
傳媒代表憑藉立法會秘書處發出的現屆通行證或
臨時通行證，方能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昨日上
午，點新聞記者朱琳在立法會內要求訪問陳淑莊。
當問到市民關心的港區國安法問題時，陳淑莊要求

記者澄清身份。記者向其解釋清楚自己是點新聞記
者，陳淑莊稱知悉後繼續接受訪問。
其後，點新聞記者問及陳淑莊是否會申請港府即

將派發的一萬元錢時，曾對包括政府向市民派一萬
元措施在內的財政預算案投反對票的陳淑莊態度驕
橫地數度稱：「到時話你知啊。」
當被記者追問指街坊都想知道時，陳就稱：「點

解要話畀街坊知啊？」然後就繼續不斷以「到時話
你知」回答記者的不同問題，更態度挑釁地拍着記
者肩膀說：「不如你約個時間和我慢慢做訪問啊，
拜拜。」訪問期間，陳淑莊不斷按電梯，態度敷
衍，對新聞工作者缺乏基本尊重。

夥楊岳橋敷衍挑釁
其後，她突然改變目的地走向另一間房，在點新聞

記者訪問其黨友楊岳橋突出現在鏡頭前。當時，記者
正詢問楊岳橋是否接下來會申請一萬元。據影像記
錄顯示，陳淑莊非但不斷叫楊岳橋離開，而在記者
問題問完後，原本站在鏡頭和話筒前的楊岳橋果然立
即轉頭離開，更輕佻地說：「哦，係乜？哦，OK。」
陳淑莊故意打斷記者對楊岳橋的訪問，記者隨即

追問與陳淑莊、楊岳橋走向同一房間的公民黨議員
譚文豪同一問題，譚文豪完全不理會。此時，陳淑
莊突然衝向前，故意撞開記者和攝像機，然後在鏡

頭前和楊岳橋及轉頭走向鏡頭的譚文豪一起做騷，
聲言要人「小心個人資料」，但就戴頭盔稱不等於
讓人不要申請，一人一句態度張狂地刁難記者。
三人吵了一陣後，記者確認其意思是否為「唔申
請，唔想申請」一萬元，陳淑莊就大叫記者「屈」
她，聲言自己沒有不讓他人申請，只是要「小心個
人資料」。記者強調，自己問的是陳淑莊個人是否
會申請，陳則續以「申請咗話你知」搪塞。

強拉頸上證件拖行
其後，陳淑莊開始發爛渣，問記者「如何稱
呼」，更惱羞成怒拉扯記者掛在脖頸的立法會記者
證，大聲呵斥「朱琳係唔係啊？」記者答「係」
後，試圖拉回記者證阻止陳的行為，陳淑莊即大力
撥開記者手，質疑記者名「真定假？」又叫其他傳
媒幫自己影記者證，其後順勢拉扯記者掛在胸前的
記者證，將記者從一處拉拽到另一處。
當點新聞記者難忍痛楚地說：「唔好意思，你啱

啱拉得太大力呀！」陳淑莊說：「係唔係即係我唔
好意思啊？」更惺惺作態說「辛苦晒……哎呀你有
冇事，睇睇，有冇事啊，紅咗，sorry……」又辯稱
「如果你自動講（名字），咁唔關事啦，啱唔啱
啊，我問咗你咁多次你叫乜名……」之後又再次顧
左右而言他，問記者叫什麼名。

點新聞對陳淑莊公然漠視新聞採訪自由，不顧記
者安全拉扯記者的野蠻粗暴行徑表示強烈譴責，並
保留向陳淑莊進一步追究責任的權利。
朱琳昨日在點新聞節目「小朱講事」中感嘆，做
記者做到如此不被人尊重，自己想要的，不過是一
些大家想要的真實的新聞，現在卻是寫對某些人不
利的新聞就有機會被起底，或者有人做一些行為，
令記者不敢再報。但她強調，自己和點新聞未來依
然會報道真實新聞，不會向暴力低頭。

新聞聯譴責妨礙新聞自由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發出聲明，對陳淑莊議員漠

視新聞採訪、在公眾場合對採訪記者動粗等野蠻行
為予以強烈譴責，並強調社會各界應尊重記者，一
切對記者正當採訪採取不文明回應或動粗行為，不
僅妨礙新聞自由，嚴重者更應追究其法律責任。
陳淑莊其後發出聲明

狡辯稱，她對昨日上午被
「自稱『點』的人士」追
訪時、伸手翻看對方證件
一事感到抱歉，並聲言當
時她只是一心求證該位人
士身份，「絕對無意妨礙
新聞自由」云云。

■陳淑莊與楊岳橋敷衍挑釁，繼而動粗拉扯點新
聞記者。 視頻截圖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姬文風）因
應基本法頒布30周
年，教育局昨日以加
強推廣國家憲法和基
本法教育為題撰文，
表示局方已製作一系
列的教學資源，並會
加強教師培訓課程，
包括網上課程及多元
的交流機會，讓教師
進一步了解校內推行
相關教育的課程規劃
和學與教的有效策
略，分享良好的實踐
經驗。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

任（課程發展）謝婉
貞在教育局網頁的
《局中人語》專欄撰
文，強調推動國家憲
法和基本法教育，建
立年輕人的守法意識
是學校德育、公民及
國民教育重要部分，
亦是學校教育應有之
義。
除了在相關學科課

程和德育、公民及國
民教育中包含有關的
學習內容，學校可舉
辦適切的全方位學習
活動，例如參加本地
的基本法推廣活動、
內地交流團及姊妹學

校交流活動等，讓師生增進知
識，清楚明白《基本法》對香港
發展的重要，以及深入了解國
情。

多種教學資源多管齊下
謝婉貞指，推廣國家憲法和基

本法一直是教育局及學校的恒常
工作，而為配合基本法頒布30周
年，教育局製作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教學資源【個人、社
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初中課
程】，以及「回歸事件簿」、
「人權與法治」和「《憲法》和
基本法」一系列的主題海報、電
腦簡報和支援教學材料，讓教師
正確地向學生解說涉及的基本概
念。
同時，教育局於新學年起會分

階段推出中學教師知識增益網上
課程的進階版，以及國家憲法和
基本法小學教師知識增益網上課
程。並為校長和教師提供多元的
交流機會，如互動教師網絡、學
習圈等。
同時，教育局亦會進一步為學

生提供更多優質的學習活動，如
學生網上自學基本法課程，以及
舉辦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和校際比
賽，創造學習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的良好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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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承認管有適合並擬作非法用途工具
罪、現年16歲的女被告於去年9月被

捕時15歲。控罪指，她於去年9月30日在
天水圍天華路管有一個內含乙醇的玻璃樽、
一樽消毒藥水、一罐白電油、一些白色粉
末、一些錫紙及毛巾等物品。當晚11時
許，被告與其他人在天水圍一帶聚集，
警方到場將她拘捕，並在她身上搜出涉
案物品。

案情指，去年9月30日深夜，有
人報案指天水圍伊利沙伯中學舊
生會湯國華中學附近有人聚集及
張貼海報，警方翌日凌晨驅逐在
場者，並拘捕女童，在她身上搜
獲涉案物品。
被告於上月26日提訊時承認有
意圖而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
具罪，水佳麗裁判官考慮到女童
「及時認罪」，且涉案物品仍是
「原材料的狀態」，決定先索閱
感化報告，案件押至昨日判刑。
水佳麗在宣判時稱，「本席理
解年輕人因為『社會運動』，受
到好多衝擊同挑戰，好多感同身
受」，並「念在」她初犯和學校
成績理想，判她接受感化12個
月，同時叮囑被告以後若再參與
任何「社會運動」，須跟父母商
量，又稱「有時社會瀰漫不尊重
風氣，立場先行。法庭不論黃同
藍，任何決定不涉及政治」。
上月26日，水佳麗在對一名承

認縱火罪的15歲男童判刑時，同

意男童在街頭投擲汽油彈的行為「沒有傷害
途人」，並接納男童學校老師所指，他是一
名有上進心，追求「公義」的學生。

欣賞「愛港熱誠」輕判縱火男
水官更形容男童是一名「優秀嘅細路」，

並「欣賞」他年紀雖小，但「滿腔熱誠」深
愛香港，最後採納感化官建議，判處男童18
月感化，當中9個月須入住青少年院。

阻差「性質嚴重」判囚變社服令
在去年8月5日煽暴派鼓動「三罷」期間
阻撓警員執法的被告何永隆（50歲），被
指於去年8月5日在深水埗欽州街及長沙灣
道交界，故意阻撓正當執行職務的警長馮
耀彤。裁判官黃國輝判刑時指出，早明言
本案控罪性質嚴重，一般以判囚處理。惟
考慮到社會服務令並非「輕判懲罰」，而
被告定罪後亦已還柙12日，且他於6年前
留下的案底亦與本案不類同，決定接納感
化官建議，判處何永隆160小時社會服務
令。有聲援者在庭外向被告「道賀」，被
告則鞠躬道謝。
同日，沙田裁判法院就一名泥水學徒於去

年10月在沙田瀝源橋追捕黑衣文宣時，推
撞警員胸口及用噴漆掟警一案。裁判官鄧少
雄稱，被告的背景報告內容正面，雖然襲警
罪一般會判囚，但考慮到案中襲警行為「相
對輕微」、「唔算最嚴重」，且被告已還柙
11天，故判他履行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就
管有物品意圖摧毀財產罪，則判處120小時
社會服務令，兩罪刑期同期執行，總刑期為
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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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官稱無立場：
社運感同身受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
員、大律師丁煌：
少年庭的判決要考慮未

成年人的未來，且一年的
感化需要一直與感化官溝
通，受到專業的法律監
管，是懲罰的方式之一。
至於50歲清潔工已經服刑
12日，相信已經感受到鐵
窗之苦，160小時的社會
服務令無可厚非。但他呼
籲全社會不要將判決解讀
為違法不需要負責任，更
不能輕信「違法達義」的
歪理。

恐縱容「違法達義」專家促覆核判刑
藏有汽油彈原料的16歲少
女上月承認一項有意圖而管

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昨日被判感化
一年。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訪問時批評，是次判決毫無邏輯，更
無法起到阻嚇作用，反會縱容「違法達義」
的歪理，更令黑暴分子繼續利用不足16歲
的年輕人干犯罪行、當炮灰。他們促請律政
司就案件上訴，以彰顯法制公義。
兩宗涉及修例風波的案件昨日宣判，除藏
有汽油彈原料的16歲少女外，50歲清潔工
何永隆曾於去年8月5日晚，在示威現場協
助年輕人逃走，裁判官昨日口稱該次案情嚴
重，但考慮被告已還柙12天，遂作出160小
時社會服務令的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專攻刑事案件）：
汽油彈能帶來非常大的傷害，管有汽油彈原料亦是很

嚴重的控罪，若因為年紀輕、成績好就能輕判，完全毫
無邏輯，只判一年感化更十分不合理。
輕判更會鼓勵黑暴繼續利用不到16歲的青少年幫忙做

汽油彈，甚至干犯更嚴重的罪行，縱容黑暴「違法達
義」的「信念」，並質疑該案裁判官水佳麗在判決修例
風波相關的案件時，都令社會產生輕判，甚至「格外開
恩」的觀感，希望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能與此前一
樣，一視同仁地處理。
阻差辦公的清潔工曾協助一名可疑者逃脫，是絕對不

可以姑息的行為，且清潔工曾經拒不認罪，160小時的社
會服務令偏向輕判。判決也會傳達出阻差辦公不用判監
的信息，令暴動現場的議員、「社工」、「記者」等更肆無忌
憚阻礙警員。希望律政司可以就兩個案件上訴和覆核。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
員、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副主席傅健慈：
該兩個案件判刑太輕，未能反

映案情的嚴重性，根本沒有阻嚇
力。
水佳麗客觀存在口說不一、行

動實際、判刑太輕等行為，聲稱
判決不涉政治，令人質疑。
郭偉健法官因判詞受爭議，而

不再審理任何涉及類似政治背景
的案件，水佳麗則不然，明顯是
雙重標準，令人失望遺憾，敦促
馬道立嚴肅跟進，彰顯法治和司
法公義。


